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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根据案子收益拿提成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以数万元到十余万元的价格， 向客户提供 “婚外情” 等有偿

调查服务， 而调查的渠道则是通过在他人车辆上秘密安装 GPS

定位器等跟踪、 偷拍的方式， 非法获取他人行踪轨迹信息……

这样一家打着 “私家侦探” 旗号的所谓 “调查公司”， 在仅

仅一年多的时间内， 即非法获取并出售、 提供至少 100 余人的

行踪轨迹信息， 违法所得至少 300 余万元。 近日， 徐汇区人民

法院陆续开庭审理了这样两起涉及该调查公司的 “私家侦探” 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从中也暴露出 “私家侦探” 侵犯个人信息的

这一社会乱象。

记者从采访中获悉， 目前， 我国尚无法律确立 “私家侦探”

的法律地位， 该行业准入门槛低， 这些 “私家侦探” 往往会在合

法外衣下进行非法调查， 导致公民个人信息受到侵犯。 为此， 徐

汇法院法官建议， 在从源头广告推送上规制 “私家侦探” 行为的

同时， 也应加强私家侦探行业刑法规制， 做好全链条打击。

2021 年 12 月初， 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

局民警在工作中发现， 江苏某商务咨询公司

存在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的行为， 并以售卖他

人个人信息、 轨迹、 视频照片等信息进行非

法获利。 在掌握相关证据后， 徐汇警方将公

司老板陈锋 （化名） 和调查主管周乔 （化

名） 二人捉拿归案， 一家以“私家侦探” 为

主营业务的调查公司的真实面目由此被揭

开。

据陈锋到案后供述， 早年自己就成立了

这家公司， 起步时主要就是做市场调研的，

当初也只有自己和前台两个人。 “中间这家

公司停业了十几年， 我也转行去做别的了。”

2021 年前后， 陈锋在公司业务接洽的

过程中发现调查行业的商机， 遂开始“深

耕” 婚外情调查等业务， 公司也在此之后逐

渐发展壮大成拥有 4个部门的小型公司， 像

周乔等一批员工就是在公司发展的这两年里

陆续被招录进来的。

陈锋称， 最初公司主要通过网络推送业

务信息， 有需求的客户就会找上门来。 “后

来业务部门也会去网上拉取大量律师信息，

主动寻找相应的客户资源。 在对接过程中，

我们和客户会先进行沟通， 之后再签订相关

的服务合同。”

关于定价， 陈锋这样供述道： “以前的

价格低一些， 大概是两三万元左右， 最近半年

开始， 价格提升到五六万元， 也有十几万元的

客户。” 而定价的不同， 则是根据调查周期、

客户需求等因素综合决定的。 “一般一个周期

是 15到 20天， 但具体还要看案子的情况， 也

有 30 天、 60 天甚至 90 天左右的， 费用就大

不一样了。”

与之匹配， 陈锋也会按照案子的收益来向

员工发放提成。 “业务部门的基本工资是

4000 元 / 月， 提成是案子收益的 15%， 案子

成功还是不成功是没有关系的。 调查部门基本

工资相同， 但调查员是根据每做成一个单子来

结算相应的提成。”

私装GPS跟踪器偷拍轨迹

在实际运作中， 这家“私家侦探” 公司

4 个部门各司其职， 调查部负责开展跟踪、

密拍等调查工作； 业务部负责招揽、 联系客

户； 网络部负责通过网络推广引流； 行政部

则主要负责管理设备、 汇总情况、 核算提成

等。

而对于自己所从事的主要工作内容， 员

工们也都心知肚明。 “客户给我们目标人物

的照片、 地址、 车牌以及‘小三’ 的照片，

我们就会根据客户提供的时间、 地点等信息

进行跟踪， 把轨迹都拍摄记录下来。”

据该公司调查部员工李敏杰 （化名） 供

述， 有时候遇到客户有车辆的， 还会用入职

时公司配发的 GPS 跟踪器装到目标车辆上，

找到目标的落脚点后， 还会在楼道等公共场

所装上摄像头。

然而对这般关键细节， 作为调查部主管

的周乔在受审中却含糊其辞。 “我自己没有

装过 GPS， 我负责的案子也是客户自己装

的， 组里员工可能有这种情况吧， 我也不是

很清楚。”

对于自己所承担的管理职能， 周乔也是

尽可能避重就轻。 “我的工作就是每个月月

底统计员工的结案数量， 调查订单也是由业

务员交给老板， 由老板和客户签合同， 再派

给调查员， 我不具体对接。”

对此， 公诉人在法庭上出示了多组相关

证据。 公诉人认为， 江苏某商务咨询公司违

反国家有关规定， 非法获取并向他人出售提供

公民个人信息， 情节特别严重。 被告人周乔

作为该公司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协助陈锋

进行公司业务的调查， 本人直接参与调查并

管理。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应当

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其共同犯罪的刑

事责任。

周乔辩护人为其辩称， 在周乔做调查主管

期间， 其起的作用是非常小的， “他并没有从

事管理性的工作， 是名义上的主管， 实际上没

有承担管理工作。 因此不应对公司的全部涉案

收入和行为承担责任， 应根据其责任比例以及

在犯罪中起的作用综合认定。”

对于周乔一案， 法院将择期宣判。

准入门槛低 尚处于监管盲区

从机构的成立到“经营”， “私家侦探”

的行为一直游走在法律的边缘。

记者从采访中获悉， 对于这些从事非官

方民商事务调查服务的“私家侦探”， 目前，

我国尚无法律确立“私家侦探” 的法律地

位。 为了获取更多客源， “私家侦探” 往往

采取非法手段进行取证， 这使得这一行业目

前处于监管缺失状态。

徐汇法院刑事审判庭相关承办法官表

示， 这也导致这一行业准入门槛非常低， 私

家侦探在合法外衣下进行非法调查， 他们以

商务咨询、 信息咨询等名义获取营业执照，

实际工作往往超出经营范围， 违规通过非法

手段开展个人信息调查。 “我们发现， 在互

联网上通过搜索‘私家侦探’ 等关键词， 便

能出现大量调查公司网页、 百科介绍和‘软

文’ 广告， 其中部分公司在业务范围介绍中

甚至表示可以获取户籍、 车辆、 银行账户、

房产等个人隐私信息。”

与此同时， 密拍设备获取容易， 公民个

人信息易受侵犯。 “目前， 在电商平台很容

易能购买各类微型、 隐藏式且功能强大的摄

像头， 一定程度上也为‘私家侦探’ 非法获

取公民个人信息提供了便利。” 承办法官表

示， 在徐汇法院受理的这一案件中， 被告人

就是通过安装定位器、 开车跟踪、 偷拍视频

或照片等方式， 非法获取他人信息资料， 在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12 月间通过非法手段

获取并出售 100余人的行踪轨迹信息， 公民的

隐私权受到威胁和侵犯。

此外， 法官还谈到， 部分不法分子还会以

“私家侦探” 名义实施诈骗。 “部分委托人在

网络上随机查找‘私家侦探’ 服务， 通过添加

不法分子在网页上提供的聊天软件账号进行相

关咨询， 轻信不法分子诈骗话术， 支付定金、

保证金等进行委托调查， 但不法分子实际并未

开展相应调查， 向客户谎称相关资料已获取，

要求客户支付尾款等实施诈骗， 收到钱款后便

不知所踪。”

建议：加强私家侦探行业刑法规制 做好全链条打击

近年来， 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呈

现逐年增长态势， 其中不乏与“私家侦探”

相关的案件。

“公民个人信息关系到每个人的合法

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出售的信息被

用于商业营销、 推送， 将会扰乱正常的生

活秩序和市场经营秩序； 如果个人信息被

用作电信诈骗、 网络暴力等各类违法犯罪

活动， 造成的后果将更为严重。” 徐汇法院

刑事审判庭法官表示， 因此， 公民个人首

先应该保护个人信息， 一旦发现个人信息

被泄露， 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切实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

对于因婚恋问题、 债务问题、 恩怨纠纷

等欲寻求“私家侦探” 帮助解决问题的委托

人， 法官也提醒， 应正确认识到“私家侦

探” 行业存在的经济风险和法律风险， 积极

寻求合法手段解决问题。 “因为这中间关系

到‘私家侦探’ 与委托人签订合同的效力问

题， 如果签署的合同内容是非法秘密收集他

人的个人信息， 那这样的合同本身就会因为

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无效。 相应地，

‘私家侦探’ 也不能因委托而展开侦查， 查到

的结果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从社会治理的层面， 徐汇法院刑事审判庭

法官建议， 加强对私家侦探行业的刑法规制，

发挥社会治理功效。 一方面应从网络平台上通

过技术手段过滤不法广告信息， 源头规制“私

家侦探” 行为； 另一方面执法部门也应加强联

动， 全链条加强对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

器材行为的源头打击， 同时加大打击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的非法行为； 社会公众也要从自身做

起， 增强防范意识， 加强个人信息保护。

徐汇法院开庭审理“私家侦探” 侵犯个人信息案


